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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教育局，各有关高等学校，区直各中等职业学校： 

为进一步深化我区职业教育教学改革，加强职业院校内涵建

设，提升教师教学研究水平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，决定开展 2020

年度广西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组织申报工作。现就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范围 

主要围绕国家和广西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有关内容开展

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。 

二、申报原则 

（一）注重内容创新。申报项目应把握国内外理论前沿，体

现当前职业教育政策新精神和新要求，具有创新性，能够引领我

区现代职业教育发展。 

（二）注重研究成效。理论研究要有新突破，引领和推动我

区职业教育教学改革；实践探索出成果，有效解决当前职业教育

教学改革热点、重点、难点和瓶颈问题，能够进一步推广成果实

践应用。 

（三）注重研究能力。申报项目要论证充分，研究目标明确、

思路清晰，研究计划切实可行，实施方法科学合理，具备完成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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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任务的研究基础、研究团队等基本条件。 

三、申报单位及名额 

（一）中等职业学校（含技工院校）。五星级学校每校可申

报 7 项，四星级学校每校可申报 6 项，三星级学校每校可申报 5

项，二星级学校每校可申报 3项，一星级学校每校可申报 2项，

其余学校每校可申报 1项。 

（二）高等职业院校。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

计划建设单位每校可申报 10 项，广西高水平高职学校和高水平

专业建设计划建设单位每校可申报 8 项，其余院校每校可申报 5

项。 

（三）举办专科层次教育或职教师资教育的本科和成人院

校。每校可申报 5 项。 

（四）自治区级职业教育研究机构。每单位可申报 2 项。 

以上学校同时作为广西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

长单位的，可额外增加 1 项。 

四、申报条件 

（一）申报人基本条件。项目申报人应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

和思想道德品质，具有较强的教学研究能力，教书育人成绩突出。

项目负责人必须是具备组织项目组成员开展实质性研究工作能

力且具有讲师或以上职称的在职教师。项目组应具有合理的研究

人员结构，能够通力协作、按期完成项目研究任务。 

（二）申报项目数量限定。项目申报人作为项目主持人可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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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 1 项（主持研究以往广西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尚未结题

的，不得主持申报），作为项目参与人可申报不超过 2 项（含主

持）。 

（三）不得申报或不予立项的情况。已获得过各级教学成果

奖励，无新研究内容、无可预期重要突破的项目不得申报；已获

国家级、自治区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，研究内容相同或没有

特别创新的项目不得申报。原则上研究内容单一、受益面窄、创

新不足或与教改无关的项目均不予立项。 

（四）鼓励多单位合作。鼓励跨学校、跨部门、跨行业、跨

专业联合申报。 

五、申报方式及要求 

（一）须以申报单位名义统一申报，不接受个人申报。不按

本通知要求申报的，一律不予受理。 

（二）请各申报单位按要求填写《2020 年度广西职业教育

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报书》（附件 1）和《2020 年度广西职业教

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报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），于 2020 年 6 月 22

日—26 日（该时段外网址不开通）通过广西职业教育教学改革

项目管理系统（http://zjps.gxtc.edu.cn/）提交。 

六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我厅委托广西职业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开展本次研究项

目申报受理及立项评审工作。 

（二）自治区不安排专项支持经费，建议项目单位给予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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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一定经费支持。 

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：自治区教育厅职成处，廖造壮，

0771—5815173 ；广西职业教育发展研究中心，彭薇，

0771—3102913、15677167933。 

 

附件：1．2020 年度广西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报书 

      2．2020 年度广西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报汇 

         总表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3 月 25 日 




